2025年府谷县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采购需求书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：2025年府谷县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、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
1、采购项目预算：400000.00元（详见上传附件）
2、资金来源：2025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
3、价格信息来源：市场询价，咨询相关技术专家
4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三、项目实施时间、地点、工程概况、履行期限及方式
1、项目实施时间：2026年7月
2、项目实施地点：府谷县田家寨镇、老高川镇、哈镇等镇
3、项目采购预算明细：见上传审批附件清单
4、服务期：60日历天（如遇特殊情况，服务期顺延）
5、履行期限及方式：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，审批结束后开始实施。
6、付款方式：按照项目进度付款，待乙方完成防治任务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剩余款项。
4、 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
1、履约验收时间：2026年8月31日（实际时间以合同为准）
2、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：对供应商防治中使用的机械以及药剂是否符合合同约定，防治完成面积以及防治是否达到设计效果。
3、验收程序：派出技术员对防治全过程进行监督，对项目使用机械、药品、人员资质进行核查监督；喷雾施药结束后组织人员对防治效果进行调查。
4、验收标准：使用机械药品符合作业设计要求，未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禁用药品；防治后，平均有虫株率控制在了5%以下。
5、验收方式：采购单位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验收。
五、对供应商的要求
1、基本资格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。
2、(2025年府谷县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)特定资格要求如下:

（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）




六、合同模板

2025年府谷县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合同

甲方：府谷县林业局
乙方：
为了做好林草有害生物防治工作，甲方委托乙方对指定区域的林草有害生物进行监测与防治作业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防治植物：林业、草原。
二、防治地点：府谷县田家寨镇、老高川镇、哈镇等镇（具体地点以合同为准）
三、防治对象：松毛虫、松大蚜等。
四、建设内容：
（一）监测任务:对1.8万亩重点林区和1.3万亩草原全覆盖踏查，在林区布设松材线虫和美国白蛾性诱测报仪，在草原布设监测设备并完成安装调试、数据联网;全年分季度开展虫、鼠动态跟踪监测，形成年度踏查报告。
（二）防治任务:(1)在高寒岭林区无人机飞防松毛虫、油松大蚜5000亩，虫害高发期施药;(2)在老高川秦家沟无人机飞防草原有害生物6000亩，同时人工集中拔除菟丝子、苍耳等毒害草。
六、合同金额：           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元）。
七、防治日期：
八、付款方式：
1.本合同作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的基本参考，具体实施以双方协商为准，作业完成后，双方根据实际作业面积进行结算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按照项目进度付款，待乙方完成防治任务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剩余款项。
九、双方职责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及义务
1.甲方按照乙方防治方案提供符合乙方要求的农药；
2.甲方按照合同规定支付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费。
3.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林草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治服务过程进行监督。
4.甲方负责协调落实作业地块，保障飞防作业顺利进。
5.甲方需在作业区张贴施药公告，以免造成实施区域群众的药物危害。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及义务
1.乙方负责制定防治方案，并按实施方案配置农药，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，在确保防治效果的同时做到果实及果园安全；
2.乙方完成全部作业后，及时申请甲方支付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费；
3.乙方可提出药剂使用规范供甲方参考，若甲方提供药剂不符合喷洒要求，乙方有权拒绝作业。
4.因乙方没有及时对作业现场的无关人员进行清场，或者对作业环境没有及时清理造成的人员伤害或其他损失，甲方不承担责任。
5.乙方有权拒绝甲方、第三方提供不符合国家要求的农药提供植保服务，包括但不仅限于如下农药：
禁用农药：
六六六，滴滴涕，毒杀芬，二溴氯丙烷，杀虫脒，二溴乙烷，除草醚，艾氏剂，狄氏剂，汞制剂，砷、铅类，敌枯双，氟乙酰胺，甘氟，毒鼠强，氟乙酸钠，毒鼠硅，甲胺磷，甲基对硫磷，对硫磷，久效磷，磷胺，苯线磷，地虫硫磷，甲基硫环磷，磷化钙，磷化镁，磷化锌，硫线磷，蝇毒磷，治螟磷，特丁硫磷、百草枯。
限用农药：
甲拌磷、甲基异柳磷、内吸磷、克百威、涕灭威、灭线磷、硫环磷、氯唑磷、氧乐果、三氯杀螨醇、氰戊菊酯、丁酰肼（比久）、水胺硫磷、灭多威、硫丹、溴甲烷、氟虫腈。
十、免责条款： 
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失，甲（乙）方不承担责任。
1.由甲方或第三方提供的农药和参数，造成的施药效果不佳而造成的损失，乙方不承担责任；
2.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（如暴雨、洪水、冰雹、大风等原因）造成的损失和防治效果，甲方不承担责任；
3.因乙方没有及时对作业现场的无关人员进行清场，或者对作业环境没有及时清理造成的人员伤害或其他损失，甲方不承担责任；
4.由于不可抗具的原因，致使合同被迫终止或中止合同执行的，甲方不承担责任；
5.乙方作业完成以后，因甲方未在作业区张贴施药公告，造成的人身危害及损失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    十一、违约责任：
1.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，若无正当理由，乙方迟延进行的植保服务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中止合同进行；
2.合同签订后，乙方拒不进场作业，甲方可不支付合同金。
十二、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：
1.本合同的签订、生效、履行和解释、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；
2.因本合同的签订或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甲乙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；如争议发生后协商不成，应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3.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变更、解除、提前终止本合同。
十三、其他
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，并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合同为准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七、采购单位、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1、采购单位：府谷县林业局
2、采购单位地址：府谷县新区国土大楼9楼
3、项目联系人：张峰    联系电话：0912-8736579


府谷县林业局
2026年07月02日

